
股票简称：顺鑫农业         股票代码：000860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8-046 

 

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进展公告 

 

 

 

一、交易概述  

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公司”或“公司”）于 2018 年 9 月

18 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，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北京顺鑫农业

股份有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》的议案。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层签署《融

资租赁合同》及相关书面文件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的

《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》（公告编号

2018-041）及《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公告》（公

告编号 2018-040）。 

2018 年 9 月 28 日，本公司与展硕融资租赁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展硕租赁

公司”）签订了《融资租赁合同》，公司以拥有的生产设备设施资产等价值人民

币 10.51亿元的设备作为标的物，以售后回租方式向展硕租赁公司申请融资租赁，

融资额度为人民币 100,000 万元，租赁期限 3 年。 

根据《公司章程》和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有关规定，以上交易

不构成关联交易，本次交易事项不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二、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 

1、租赁标的物：公司生产设备设施等价值人民币 10.51 亿元的设备 

2、融资金额：100,000 万元人民币  

3、融资租赁方式：售后回租方式 

在租赁期间，公司生产设备设施资产价值人民币 10.51 亿元的设备所有权归

展硕融资租赁有限公司，公司对该设备享有占有、使用、收益权利。在公司付清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

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

租金等款项后，上述设备由公司按名义价格 1,000 元人民币购回所有权。  

4、租赁期限：3 年  

5、租赁担保：北京顺鑫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予以担保 

6、租金及支付方式：公司按年支付租金，共 3 期 

7、名义参考年租赁利率：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  

8、租赁手续费：放款前一次性支付租赁手续费人民币 2,100 万元  

9、合同生效条件：合同签订并经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 

三、本次融资租赁目的和对公司经营及财务状况的影响  

通过本次融资租赁业务，利用公司现有设备进行融资，有利于解决公司中长

期资金需求，缓解资金压力，盘活公司资产，拓宽融资渠道，优化筹资结构和降

低融资成本。 

该项业务的开展不会损害公司利益，对公司本年度利润及未来年度损益情况

无重大影响。  

四、备查文件 

1、《融资租赁合同》；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   

2018 年 9 月 28 日 




